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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德市环保局深入推进“智慧环保”工作 

 

11 月 2 日下午，英德市环保局党支部召开支委扩大会，专

题研究推进“智慧环保”工作问题，英德市环保局在家支部委

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。

 

推进“智慧环保”工作是英德市环保局党支部 2017 年的

“书记项目”。此前，英德市环保局党支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

有效的措施，并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，设立了监控中心，并配

齐了相关设施，为“智慧环保”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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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完善“智慧环保”工作，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英

德市环保局各业务股室选派人员到清远市环保局进行参观学

习，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将平台监控室改为集会议、应急指

挥和会商为一体的设想。在专题会上，与会人员根据参观学习

人员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讨论，共同探讨如何充分

发挥平台作用问题。局党支部书记朱少武在会上强调：各部门

要加强沟通和协调，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和要求，及时将

相关资料输入平台；监控中心人员要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

工作，加强与企业及运维公司的联系，确保平台数据齐全、真

实、准确、及时，有效发挥平台的监管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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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后，朱少武书记还带领与会人员到监控中心进行实地调

研，并对监控指挥中心和会商室的布局进行初步了的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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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机动车污染防治监管工作培训会议 

在清远市环境保护局召开 

 

为加强我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，提高我市环保部门机动

车排气污染监管相关人员的业务水平，推动我市在用机动车检

测站环保检测工作的规范化、专业化，增强相关人员对环保法

律、法规、新标准、新检测技术的认识了解，确保我市机动车

排气污染监管工作的正常开展，清远市环境保护局于 11 月 16

日组织辖区内各县市区环保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在清城区清远大

厦举办清远市机动车污染防治监管工作培训会议。 

 

本次培训会议邀请了双菊荣专家作主讲。培训内容包括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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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培训及现场实操。会上，专家从机动车最新政策及法规解读，

在线检测流程、各类检测方法及规范，现场监察要点及典型案

例分析，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日常监管重点四个方面进行授课，

并带领学员到检测现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业务进行指导。 

    近年来，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，机动车造成大气

污染也不断增大，为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，清远市环境保

护局对机动车环保检验的监管力度也逐步加大。今年 4 月 1 日

起，我市全面启用简易工况法和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系统，实

现全市机动车尾气检测数据实时采集、分析和处理，对检测过

程进行实时监控，以确保数据采集的规范性与真实性。截至目

前，我市现有 14 家机动车检测站，均已与市、省级联网。 

通过本次培训，进一步提高了全市机动车污染防治管理水

平，更好地加强辖区机动车污染防控，对贯彻国家和省有关机

动车的法律法规落到实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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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环境保护厅巡查组听取我市关于大气污染防治 

工作情况汇报，并对此进行指导！ 

 

11月16日，省环境保护厅第五巡查组到我市开展大气污染

防治督导工作。上午，巡查组重点巡查了空气质量国控站点周

边污染源管理情况，并实地察看了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、清

远市宏盛印染有限公司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以及省 S114道路

和碧桂园山湖城工地的  

   下午，巡查组在市政府召开督查问题反馈会，听取了我

市今年以来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汇报。督查组组长李新科

对我市所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，认为我市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

治工作，成立了由市委书记担任组长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

小组，通过高位推动，对固定污染源和移动源整治采取了有效

措施，并取得一定的整治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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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李新科组长强调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十分严峻，下

一步应采取更强有力措施，压实地方责任，加大国控站点周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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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源整治，深入开展移动源和固定污染源污染整治，切实做

好污染天气应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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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环境保护局赴佛冈县开展挥发性 

有机物综合整治督导工作 

 

    11月22日，清远市环境保护局朱李华副局长带队赴佛冈县

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督导工作。朱李华副局长在佛冈县

环保局组织召开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工作座谈会，会议邀请

了被列入挥发性有机物省重点监管企业名录中的企业参加。 

    会上，各企业代表分别汇报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工作

进展情况、面临的问题以及下一步整治计划，环保工作人员当

场就企业现存问题进行了回应。朱李华副局长要求：一要强化

意识。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工作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

任务之一，各企业要必须认清当前形势，积极主动做好整治工

作；当地环保部门应提高服务意识，解决企业的疑虑和困难，

服务好企业。二要加强监管。对于不按要求进行整治，废气不

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，环保部门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，对违

法行为严惩不贷；三要督办落实。当地环保部门要定期开展实

地督查督办，及时掌握整治工作进度、问题和计划，详细了解

整治落实情况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督

导工作扎实有效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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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会后，针对目前进度比较缓慢的企业，进行了现场走访，

实地解决企业目前存在的困难，要求企业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

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工作，切实削减 VOCs 排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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